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立法會道 1號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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黃議員：  
 

《 2016年香港教育學院 (修訂 )條例草案》  
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修正案  

 
 你已作出預告，倘二讀上述條例草案的議案獲得通過，你擬就

條例草案動議 3項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修正案 (“修正案 ”)。為根據
《議事規則》考慮你的修正案是否可以提出，我邀請了政府當局就

該等擬議修正案給予意見 (附錄 1)，並請你回應政府當局的意見
(附錄 2)。  
 
 你的第一項修正案旨在於條例草案加入新的第 8A條，以修訂
《香港教育學院條例》(第 444章 )( “該條例 ”)第 5條。此項修正案如獲
通過，其效力是令立法會而非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，可就香港教育

大學 (“教大 ”)在行使其權力或貫徹其宗旨方面，向教大發出指示。
你的第二項修正案旨在於條例草案加入新的第 8B條，以修訂該條例
第 8(1)條，藉以更改新的教大的校董會成員組合。你的第三項修正案
旨在於條例草案加入新的第10A條，以修訂該條例第 24條，令立法會
而非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，可訂立規例以便更有效地施行該條例

的條文。  
 
 政府當局認為，一如條例草案的詳題和摘要說明，以及有關

的立法會參考資料摘要所述，條例草案的唯一目的是將香港教育

學院 (“教院 ”)的名稱更改為教大，而條例草案不擬對該條例作出其他
實質修改。你的3項修正案旨在對該條例作出其他實質修改，與條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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草案的主題無關，因而違反《議事規則》第57(4)(a)條。你認為，你建議
對校董會的成員組合作出根本改變，對新的教大作為法團的繼續存

在攸關重要，包括提升其管治和自治，以及使其可以成為一所名符

其實的大學。此外，你認為你其他兩項修正案如獲通過，會加強

立法會對委任法定機構 (包括教大 )成員的監管。  
 
 根據《議事規則》第 57(4)(a)條，法案的修正案必須與法案的
主題及有關條文的主題有關。正如條例草案的詳題、摘要說明和

條文，以及有關的立法會參考資料摘要清楚顯示，條例草案的目的

是將教院的名稱更改為教大，並為該法團的繼續存在訂定條文。條例

草案亦建議對其他成文法則作出相應修訂，把所有對教院的提述

代以教大。條例草案的目的，並非就教院在獲授大學地位後的管治

或運作提出任何改動。依我之見，你的 3項修正案超出條例草案的
涵蓋範圍。  
 
 我裁定根據《議事規則》第 57(4)(a)條，你的修正案全部不可
提出。  

 
 

立法會主席  
 
 
 
 
 
 

(曾鈺成 ) 
 
副本致：立法會全體議員  
 
 
2016年 5月 11日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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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附錄 2
                Appendix 2
              (只備中文本
Chinese version only)









